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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告 

關於咨詢協議之關連交易 

 
茲提述遠大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就咨詢協議下

擬進行之交易作出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該公告中披露，本集團於咨詢協議中所收取的費用為根據本集團於進行咨詢協議下

之交易時預計的成本、市場慣例以及市場情況等不同因素釐定的。 

 

遠大醫藥(中國)根據咨詢協議提供服務之預計成本，包括其專門負責市場或產品研究

之專家、申請相關證照及資格、翻譯與釔[90]樹脂微球系統相關之技術文件、梳理產品

註冊策略、編制註冊文檔、產品測試、設計臨床服務計劃及風險管理計劃、以及提供

培訓和顧問服務，和預期準備相關測試器具和釔[90]樹脂微球產品之試驗樣品的費用。

預期亦會委任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包括醫藥專家、研究公司及物流服務公司)以就若干

服務項目提供相關協助。 

 

除了成本的考量外，當為服務費用定價時，本集團亦考慮了市場慣例以及市場情況，

而咨詢服務費用為經協商並參考了顧問之專才及經驗預期可產生的價值(例如縮減產

品在目標市場推出所需之時間、爭取額外的顧客及擴充銷售等)。 

 

除以上所述外，其他於該公告中列出之資訊均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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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遠大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唐緯坤博士 

                                  

香港，二零二二年一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四名執行董事唐緯坤博士、邵岩博士、牛戰旗博士及史琳博
士，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蘇彩雲女士、裴更博士及胡野碧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